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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肃町度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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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制度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两个重要制度。尤其

是随着专属经济区在《公约》中的地位的确立与适用，国际社会对海域划界应适用的原

则产生了极大争论。从两制度的成型与内容、法律地位与权利基础、以及两者的关系与

划界考量的要素等方面来看，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制度是两个不同而独立的制度，不可

替换，尤其是专属经济区不能对抗大陆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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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均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两个重要的制

度，分别被规定在《公约》的第五、第六部分。《公约》体系由于引入了多种海域制度，例如，

专属经济区和国际海底制度，使原先的领海以外即公海的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主要表现之

一为，各国间关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重叠海域增加，引发了多起海域划界争端。但迄今国际社

会对海域划界应适用的原则、规则仍有很大的分歧，为进一步厘清关于上述两制度的区别与联

系，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剖析，期望对上述两种制度有所阐释。

一、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制度的成型及内容比较

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制度的成立各由不同的渊源与背景，而大陆架制度的成型先于专属经济

区制度。

(一)大陆架制度的成型与内容

1．关于大陆架制度的渊源。众所周知，大陆架制度的渊源为美国杜鲁门总统于1945年9月

28日宣布的关于大陆架的底土和海床的自然资源的政策，即《美国关于大陆架的底土和海床的

自然资源的政策的第2667号总统公告》(简称《杜鲁门公告》)①。

由于美国对大陆架自然资源的政策主张，符合多数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对各国近海岸自然资

源的开发要求，为此各国相继仿效，从而推动了联合国大陆架制度的创设。主要标志为：在第一

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缔结了《大陆架公约》(1958年)。其实，美国提出的对大陆架自然资源

的政策主张，体现了美国对大陆架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现实要求。例如，《杜鲁门公告》指出，

大陆架下的自然资源，根据现代技术的发展，开发利用这些资源的技术已成为现实或即将成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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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杜鲁门公告>的内容，参见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研室编<海洋法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铂

一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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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对这些资源予以管辖是必要的。可见，美国提出对沿岸海域大陆架自然资源的管辖权的主要

目的是，开发与控制大陆架的自然资源，而不是想确定大陆架的自然资源的法律地位。当然，美

国对大陆架自然资源的主张已被吸入《大陆架公约》条款中。例如，《大陆架公约》第1条规定，

“大陆架”是指邻接海岸但在领海范围以外、深度达200公尺或超过此限度而上覆水域的深度容

许开采其自然资源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第2条规定，沿海国为了勘探和开采(大陆架)自

然资源的目的，对大陆架行使主权权利，且这种权利是专属性的。而对于大陆架边界的划分，则

规定在《大陆架公约》的第6条中①。

2．关于《大陆架公约》大陆架制度的特点。在《大陆架公约》中，大陆架制度内容主要包

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关于大陆架的定义或范围。从《大陆架公约》第1条的规定中，可以看

出，大陆架定义包含两项独立的、平行的标准和两项限制。即200米水深标准和可开发标准，且

缔约国有权任选其中一个标准来确定本国的大陆架；关于两项限制，即大陆架必须与其沿岸国相

邻接，该区域的自然资源必须可以开发②。但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国际社会开发沿岸海域自然

资源的能力日益提升，尤其是先前制定《大陆架公约》时无法勘探开发深海资源的技术利用已成

为可能或现实的情况下，大陆架可开发深度将扩大，并有无限扩展之势，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

注。担忧之一为，沿岸国家的大陆架将可能被拥有资金和发达技术的先进国家所独占。为此，国

际社会一个明显的措施为，以马耳他驻联合国代表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修改大陆架制度与

建立国际海底制度的建议，从而启动了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可以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

会议召开的动因就是为了修改大陆架的范围或标准。第二，关于大陆架划界问题。关于划界方面

的内容，规定在《大陆架公约》第6条中，即所谓的协定和等距离中问线原则。从该条规定可以

看出，尽管大陆架边界的划分没有出现公平原则的词语，但从协定——特殊情况与中间线原则，

或特殊情况与等距离原则的划界模式中，可以看出，实际上，划界已经体现了大陆架边界划分的

公平要求③。

3．关于大陆架制度的修改与发展。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受国际法院1969年北海大陆架

案判决的影响，以大陆架是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为根据确定大陆架范围的意见占了上风。经反复

磋商，会议通过的《公约》规定了新的大陆架的定义及其划界原则。

第一，《公约》关于大陆架的范围。《公约》第76条规定，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

依其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架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

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不到200海里，则扩展到200海里的距离。可见，《公约》的大

陆架定义也包含确定大陆架的两项标准：自然延伸原则(标准)和200海里距离标准。当然，上

述两项标准之间的关系为主次关系，即200海里的距离标准为辅助标准，它只在一国的大陆架按

照自然延伸原则其外部界限距离领海基线不到200海里的情形下，才适用。同时，当一国按照自

然延伸原则确定的大陆架外部界限距离领海基线超过200海里时，为防止沿海国的大陆架过宽和

获取更多的利益，有失公平、公正，《公约》在以下两个方面作了制约性的规定。(1)《公约》对

①‘大陆架公约》第6条第l款规定，如果同一大陆架邻接两个或两个以上海岸相向的国家的领土，属于这些国家的大陆

架的疆界应由这些国家之间的协定予以确定。在无协定的情况下，除根据特殊情况另定疆界线外．疆界是一条其每一

点与漫5算各国领海宽度的基线的最近点距离相等的中间线。《大陆架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如果同一大陆架邻接两

个相邻国家的领土。大陆架的疆界由两国之间的协定予以决定。在无协定的情况下，除根据特殊情况另定疆界线外，

疆界应适用与测算各国领海宽度的基线的最近点距离相等的原则予以决定。

②朱晓青主编：《国际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页；魏敏主编：《海洋法》，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

159一160页。

③应注意的是，实际上，《大陆架公约》第6条第l款的根据特殊情况另定界线的规定，隐吉了适用公平原则的要求。参

见划楠来《中国主张公平原则更具充分的法律依据》，《社会科学报》2006年4月27日，第4版。同时，在划界时等距

离线和特殊情况是连在一起的，它们并不是相反的，而是复合的单一规则，目的是按公平原则划界。参见[日]古贺

卫《英法大陆架划界案》，载田佃茂二郎、竹本正幸、松井芳郎编集代表：《判例国际法》，东信堂2000年版，第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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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200海里的大陆架外部界限划定的限制性规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关于界限距离方面的

限制和界限设定方面的程序①。(2)《公约》对超出200海里的大陆架自然资源的开发应缴费用和

实物方面的规定⑦。 ．。

第二，关于大陆架的划界原则。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关于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

界应适用公平原则还是中间线或等距离原则，是争论最为激烈的事项之一，后经妥协，双方同意

采纳会议主席提出的折中案文，并被规定在《公约》的第83条中⑦。尽管《公约》关于大陆架

划界应遵循的国际法十分宽泛，包括条约(例如，1958年《大陆架公约》)、国际法院判决和习

惯法，还提出了“公平解决”结果的要求④。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折中措辞有利于各方接受，

便于《公约》通过。当然，关于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划界应遵循的一般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

只能依赖于国际司法判例和国家实践的积累和发展，并应不断完善“公平解决”结果的内涵。

总之，《公约》．对《大陆架公约》关于大陆架制度的修改及其在《公约》体系中的规定，表

明国际社会的大陆架制度已经确立，并获发展。

(二)专属经济区制度的成型与内容，7

1．关于专属经济区的渊源与确立问题。在大陆架概念出现以后，拉美国家提出了200海里

海洋权的主张。例如，智利总统于1947年6月23日在提出大陆架主张的同时，宣布为保护和开

发自然资源的需要将国家主权扩展荃邻接其海岸的200海里以内的海域⑤。而专属经济区概念最

初是肯尼亚于1971年1月在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科伦坡会议上提出的。具体的设想则体现在肯

尼亚于1972年8月向联合国海底委员会提交的“关于专属经济区概念的条款草案”内。其要旨

为，所有国家都有权在其领海以外建立宽度不超过200海里的经济区，并可对其中的自然资源行

使主权权利。当时，该提案尽管受到以坚持传统的公海渔业自由原则的国家(例如，日本、前苏

联和波兰等)的反对，但得到了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即他们认为，沿岸国无疑对200海里水

域内的一切生物和矿物资源具有排他性的权利⑥。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经过激烈争论

和妥协，最终将专属经济区制度规定在《公约》的第五部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在第三次联

合国海洋法会议上，关于专属经济区制度方面的争论，各国争论的焦点并不集中在是否建立专属

经济区制度本身上，而是主要集中在专属经济区的划界适用的原则上。因为，随各国相继宣布自

国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水域的背景下，反对设立专属经济区的国家已无法阻挡其发展趋势，不

得不作出妥协，同意设立专属经济区制度。《公约》第五部分对专属经济区制度作了系统而全面

的规定。

①(1)关于界限距离方面的限制。例如，《公约》第76条规定，沿海国应以下列两种方式之一，划定大陆架大陆边的外

缘：(a)以最外各定点为准划定界线，每一定点上沉积岩厚度至少为从该点至大陆坡脚最短距离的l％；(b)以离大

陆坡脚的距离不超过60海里的各定点为准，划定界线。但无论按照上述何种方式划定界线，均不应超过从领海基线量

起350海里，或2500米等深线以外100海里。(2)关于界限设定方面的程序。根据‘公约》第76条第8款和第9款的

规定，沿海国为确定200海里以外大陆架界限。需经过以下程序：沿海国应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有关的情报；委

员会在审议上述情报与资料后，应就有关划定大陆架外部界限的事项向沿海国提出建议；沿海国根据委员会的建议划

定有确定性和拘束力的大陆架界限；沿海国应将永久标明其大陆架外部界限的海图和有关情报，包括大地为基准点，

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秘书长应将此情报公布。

②《公约》第82条规定。沿海国对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200海里以外的大陆架上的非生物资源的开发，应缴付费

用或实物；费用或实物应通过(国际海底)管理局缴纳；管理局应根据公平分享的标准将其分配给本公约各缔约国，

同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特别是其中最不发达的国家和内陆国的利益和需要。

o《公约>第83条第l款规定。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大陆架的界限。应在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所指国际法的基础上以

协议划定，以便得到公平解决；第2款规定，有关国家如在合理期间内未能达成任何协议。应诉诸(公约)第十五部

分所规定的程序；第3款规定，在达成第l款规定的协议以前，有关各国应基于谅解和合作的精神，尽一切努力作出

实际性的I临时安排，并在此过渡期间内，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这种安排应不妨碍最后界限的划定；第4款

规定，如果有关国家间存在现行有效的协定，关于划定大陆架界限的问题，应按照该协定的规定加以决定。

④朱晓青主编：《国际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l页。

⑤参见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研室编《海洋法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96—298页。

@朱晓青主编：《国际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日]小田滋：《注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上

卷)，有斐阁2002年版，第l∞一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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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专属经济区的内容。《公约》关于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内容，主要为：

第一，关于专属经济区的范围。例如，《公约》第55、57条规定，专属经济区是领海以外并

邻接领海的一个区域，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不应超过200海里。同时，《公约》第56条

第1款规定，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有以勘探和开发、养护和管理海床和底土及其上覆水域的自

然资源为目的的主权权利。可见，沿海国最多可对邻接领海以外的200海里内的自然资源(生物

资源或非生物资源)具有主权权利，且这种主权权利是综合性的，具有排他性。即沿海国可对

200海里内的水体和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资源行使主权权利，其他国家未经沿海国的同意，不得

进入其专属经济区进行自然资源的勘探和开发活动。在此应注意的是，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内自

然资源的管辖主要涉及生物资源的开发和养护及利用。因为，《公约》第56条第3款规定，沿海

国对专属经济区内关于海床和底土的权利，应按照《公约》第六部分(大陆架)的规定行使。

第二，关于专属经济区的划界。如上所述，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各国对于专属经

济区划界应适用的原则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与争论。即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在将专属经

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一并处理而设置的“海域划界及其争端解决协商小组”的审议中，公平原则

派与等距离原则派间在划界适用的原则上产生了严重的对立与分歧，且互不妥让。具体体现在，

一些国家坚持主张按照中间线原则或等距离原则划界，认为中间线或等距离原则是最公平、最合

理的客观标准；另一些国家则认为，由于各个海域的情况十分复杂，以中间线或等距离线划界可

能导致不公平的结果，它们主张按照公平原则进行划界，并考虑到一切有关情况。在争论双方不

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会议主席提出了折中案文并获得了通过①。关于专属经济区划界方面的规

定，主要规定在《公约》的第74条中。其第1款规定，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专属经济区的界

限，应在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所指国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划定，以便得到公平解决；第2款规

定，有关国家如在合理期间内未能达成任何协议，则应迅速就以谈判或其他和平方法解决争端一

事交换意见，将争端提交调解或者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⑦；第3款规定，在达成协议

前，有关国家应基于谅解和合作的精神，尽一切努力作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并在此过渡期间

内，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这种安排应不妨碍最后界限的划定。从上述条款可以看出，

专属经济区的划界既没有言及等距离原则，也没有言及公平原则，只是强调了有关国家应根据协

议划界的重要性③。同时，为延缓划界争端发展，从上述条款还可以看出，有关国家主要应遵循

以下义务：一是，为达成划界协议而进行谈判的义务。二是，为缔结临时安排而努力的义务。三

是，禁止实施危害或阻碍最后划界协议达成的行为义务。问题是，有关国家关于解决专属经济区

划界的上述义务应从何时开始?对此，主要存在以下的观点或主张：(1)义务从对同一海域的主

张发生重叠时起；(2)义务从开始谈判临时安排时起；(3)义务从成立临时安排时开始；(4)义

务从开始谈判最终划界时起④。从上述条款的宗旨来看，如果将有关国家的义务解释为从谈判开

始后应遵循的话，则另一方有可能在谈判开始前就会对争议海域的资源等实施开发活动，因此，

较合理的解释为，有关国家从海域划界主张重叠时起就应遵循相关上述义务。

(三)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制度的成型及内容比较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意见：第一，在两制度成型的时间上，大陆架制度的成型

(1958年)先于专属经济区制度(1982年)约24年；如果从两制度的条约生效年份来看，则大

陆架制度较专属经济区制度早30年。第二，从两制度的范围与空间来看，在范围上，专属经济

①[日]小田滋；《注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上卷)，有斐阁2∞2年版，第187一188页；朱晓青主编：<国际法>，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一148页。

⑦参见《公约>第283条第l款。

④s∞R．R．churchill and A．v．k雠，7k匕"矿‘k s阳，3Id ed．，Ma∞h∞ter uIlivefsity Pre褐，1999，p．19I．例如，‘公约’第74条
第4款规定，如果有关国家间存在现行有效的协定。关于划定专属经济区界限的问题，用按照该协定的规定加以决定。

④S∞R．La学Dni，。Interim Me删瑚PbIldillg Mariti眦Delimitati帆船嘲眦nts，”^m耐啪如l‘丌jI凸2矿h棚口加以￡伽，V01．78，1984，
p．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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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制度管辖从领海基线量起200海里内的自然资源，即主要管制其生物资源，采纳了“距离标

准”；而大陆架管辖最远至350海里或2500米等深线外100海里内的非生物资源，采纳了陆地支

配海洋原则的“自然延伸标准”，可见，大陆架制度管辖的海底范围比专属经济区制度宽广。在

空间上，专属经济区的管制对象涉及海域的水体及其海床和底土，而大陆架只管制大陆架的海床

及其底土，可见，专属经济区制度规范的对象更为丰富。第三，从两制度的实施来看，专属经济

区的设立需要国家宣布，即需要相关明示行为予以实现；而大陆架属国家固有的，不需要国家的

明示行为。

二、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制度的法律地位及权利基础比较

(一)关于对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地位的意见或主张

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国际社会对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地位的争论，主要存在以下几

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200海里经济水域应受沿海国的完全管辖，旨在扩张国家管辖范围，

主要代表性国家为巴西、阿根廷、巴拿马、秘鲁等，所谓的“国家领域说”。第二种观点认为，

沿海国应对邻接领海属于公海区域的200海里经济水域具有一定的优先权或特别权限，旨在维持

传统的公海自由原则，主要代表性国家为苏联和日本，所谓的“优先权限说”。第三种观点认为，

200海里经济水域应具有特别的性质，主张其为既不同于领海，又不同于公海|白勺海洋空间，并应

创设新的法律制度，主要代表性国家为肯尼亚，所谓的“经济水域说”①。后经协商，在第三次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达成了以下几点共识，主要为：200海里经济水域不是沿海国的领海；仅

为管辖与资源和经济活动有关的专属性水域；各国专属经济区的设定，不影响他国在该区域内的

船舶的航行自由与权利，等等⑦。最后各国达成合意，将专属经济区制度规定在《公约》的第五

部分。从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公约》采纳了“经济水域说”，并创设了新的海洋空间及其法律制

度——专属经济区制度。例如，《公约》第55条规定，专属经济区是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

区域；《公约》第86条规定，本部分的规定(公海)适用于不包括在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领海或

内水或群岛国的群岛水域内的全部水域，本条规定并不使各国按照第58条规定在专属经济区内

所享有的自由受到任何减损。

(二)关于大陆架法律地位的基础

根据《公约》关于大陆架的规定，沿海国为勘探大陆架和开发其自然资源的目的，对大陆架

享有主权权利。这一权利是专属的，即如果沿海国不勘探大陆架或开发其自然资源，任何人未经

沿海国明示同意，均不得从事这种活动；而且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也不取决于有效或象征性的

占领或任何明文公告@。沿海国对大陆架享有的主权权利，主要基于大陆架是沿海国对其享有主

权的陆地领土在海下的延伸这一自然事实。但是，它不同于主权，而是专为勘探大陆架和开发其

自然资源的目的而行使的权利，具体包括沿海国在大陆架上进行钻探的专属权，在大陆架建造和

使用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专属权和开凿隧道以开发底土的权利。即沿海国拥有为开发和利用

大陆架的自然资源所必要的和与此有联系的一切权利④。另外，应指出的是，沿海国对大陆架的

权利，不影响大陆架上覆水域或水域上空作为专属经济区或公海或公空的法律地位。具体表现

为，在200海里范围内，大陆架的上覆水域及水域上空应适用《公约》专属经济区制度，而在

200海里以外的大陆架上覆水域和水域上空，则应适用公海制度。

(三)关于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制度的权利基础比较

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关于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的权利基础或根据是不同的。

[日]水上千之：《专属经济区》，有信堂2006年版，第42—43页。

[日]中村光：<专属经济区的法律性质》，载[日]《法学教室》第34号(1987年)，第16页。

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参见<公约>第77条第l一3款。

朱晓青主编：《国际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一15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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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的权利的根据是国际条约，即《公约》第五部分的规定(第55—75

条)，按其规定，沿海国有权对其专属经济区内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行使主权权利，以及对于人

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建造和使用，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的管辖权。沿海国在

行使这些权利时，应适当顾及其他国家的权利和义务。而对于专属经济区海床和底土的权利，应

按照规定大陆架制度的《公约》第六部分的规定行使①。换言之，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的权利来

自于国际条约，而不是它所固有的，可以因国际安排(例如，条约)的变更而变更。

然后，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则来自于事实，而不是条约。例如，国际法院在北海大陆架案

的判决中指出，大陆架区域是沿海国陆地领土向海和海下的自然延伸；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系

基于沿海国对陆地的主权，它的存在是根据事实从开始就有的，这是一种固有权利，它的存在可

以被宣告，但不需要被构成②。可见，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不因国际条约是否作了规定或者

有所变更而受到影响。显然，从两制度的权利基础可以看出，一国是不能用它对于专属经济区的

权利来对抗另一国对于大陆架的权利的。

三、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制度的权利内涵比较

关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的权利，主要包括沿海国的权利和其他国家在该海域的权利两

个方面。
’

I一)沿海国和其他国家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

1．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基本上是与自然资源和经

济活动有关的权利，主要包括：(1)对勘探和开发、养护和管理海床和底土及其上覆水域的自然

资源，不论为生物资源或非生物资源，有主权权利，以及对在该区域内从事经济性开发和勘探有

主权权利；这些权利是沿海国的专属权利，未经沿海国同意，其他国家不得进行开发和勘探。

(2)对《公约》规定的下列事项具有管辖权：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建造和使用；海洋科学研

究；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3)沿海国享有《公约》规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以及在专属经济

区内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时，应适当顾及其他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并应以符合《公约》规定的

方式行事。

2．其他国家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其他国家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和义务，主要为：航

行和飞越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以及与这些自由有关的海洋其他国际合法用途，在

行使这些权利时，应适当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并应遵守沿海国所制定的与《公约》不相抵

触的法律和规章。

(二)沿海国和其他国家在大陆架的权利

1．沿海国在大陆架上的权利。主要为：沿海国对勘探大陆架和开发其自然资源拥有主权权

利，且其是专属性的；沿海国有授权和管理为一切目的在大陆架上进行钻探的专属权利；沿海国

对大陆架的权利是基于事实，并不取决于有效或象征的占领或任何明文公告；沿海国有在大陆架

上建造和使用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专属权以及开凿隧道以开发底土的权利；沿海国对大陆架

的权利，不影响大陆架上覆水域或水域上空作为专属经济区或公海或公空的法律地位；沿海国对

大陆架权利的行使，决不得对航行和本公约规定的其他国家的其他权利和自由有所侵害，或造成

不当的干扰。

2．其他国家在大陆架上的权利。根据《公约》关于大陆架制度的规定，所有国家都有在大

陆架上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权利，沿海国除为了勘探大陆架，开发其自然资源和防止、减少和

控制管道造成的污染有权采取措施外，不得对海底电缆和管道的铺设或维持加以阻碍；各国在大

①参见《公约>第56条。

②参见《公约)第76条第1款、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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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架上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应遵守沿海国对进入其领土或领海的电缆或管道订立的条件，并适

当顾及已经铺设的电缆和管道，特别是不应使现有电缆和管道的修理受到妨碍；管道路线的划定

须经沿海国同意。

(三)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制度的权利比较

从《公约》专属经济区制度关于沿海国在该海域内的权利规定可以看出，沿海国的权利包括

主权权利、管辖权和权利等种类。关于主权权利的性质，即未经沿海国的同意或许可，其他国家

就不能在专属经济区内进行相关活动，其具有专属性或排他性。关于沿海国的管辖权，主要为对

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建造和使用，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的管辖权。关于沿

海国的权利，只要为与资源、经济活动有关的权利，沿海国在行使这些权利时，必须适当顾及其

他国家的权利，并应以符合本公约规定的方式行事。从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种类与位阶

可以看出，专属经济区是一种兼于领海与公海间性质的海域，具有混合或复合水域(hyb羽＆

compound zone)的法律地位或性质。

而沿海国在大陆架内的权利，则主要具有专属性和固有性。关于专属性，即如果沿海国不勘

探大陆架或开发其自然资源，任何人未经沿海国明示同意，均不得从事这种活动。换言之，它排

除了任何其他国家和个人未经有关沿海国的同意，勘探大陆架或开发其自然资源的可能性。关于

固有性，即沿海国对勘探大陆架和开发其自然资源的权利是固有的，不取决于有效或象征性地占

领或任何明文公告。换言之，沿海国对其大陆架拥有的权利，已被国际法确认，无须通过传统国

际法所谓的有效或象征占领领土或权利取得方式，也不取决于各国颁布法律或命令一类的单方面

宣告。

四、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制度的关系及划界要素比较

如上所述，关于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的划界应适用的原则之争，为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上的重大争议问题之一。《公约》最终将关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作了统一规定，具体规

定在《公约》第74条和83条。

(一)‘关于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的关系问题

国际社会关于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的关系问题，主要存在以下观点。

1．吸收说。有学者认为，《公约》建立的专属经济区制度已吸收了大陆架制度，大陆架制度

已被纳入专属经济区制度，但这种观点并不是主流的学说，一般被否定①。即使在第三次联合国

海洋法会议上，有国家代表提出并认为，大陆架的法律内容已被经济区的法律概念所吸收，所以

在专属经济区制度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就没有必要保留大陆架概念，并规范大陆架制度了，但这

种观点遭到多数与会国的坚决反对。会议肯定了大陆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概念的存在，并在

《公约》第六部分对大陆架制度作了详细的规定。另外，国际法协会的专属经济区委员会在1986

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虽然200海里内的大陆架最终有可能被专属经济区包含，但现阶段还不能

断定并认为该现象已经发生⑦。国际法院在1985年的利比亚／马耳他大陆架案的判决中指出，大

陆架的概念并没有被专属经济区的概念所吸收。⑦可见，大陆架已被专属经济区所吸收的观点是

错误的。

2．独立说或平行说。有多数学者认为，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是不同的制度，它们是互相调

整而存在的。其实，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应是两种不同而独立的制度，专属经济区制度侧重规制

生物资源，包括渔业资源和与经济有关的开发活动，而大陆架制度侧重规制非生物资源。笔者认

①[日]水上千之：《专属经济区>。有信堂2006年版，第77页。

②S∞Int啊脚i∞al【^w^880c越i∞，R印0r1 0f the％【ty·See叫d Conferer啪，S∞ul，1986(1987)。p．332
⑦see IcJ m州s。1985，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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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两制度的区别，主要为：(1)设立目的不同。设立大陆架制度的主要目的为开发海底的矿物

资源，起初并不与海底的法律地位直接有关，其仅侧重于沿海国对处于公海的矿物资源的勘探开

发行使管辖权；而设立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基本目的为，意在保留沿海国对渔业资源的开发行使管

辖权，即侧重于对与经济有关的活动行使管辖。(2)法律基础不同。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不依

据于它对大陆架的占领或宣布，而是根据存在的事实；而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则不同，除

非沿海国宣布对专属经济区的主张，否则，该海域仍为公海。即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是固有

的，而对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依据为国际条约，并要有一定的宣示行为。(3)管辖范围不同。200

海里为专属经济区的最大范围，而其却是大陆架的最小范围，大陆架范围最远可达350海里或

2500米等深线外100海里。(4)权利内涵不同。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的主权权利涉及生物资源

和非生物资源，包括水体和海床及其底土；而沿海国在大陆架的主权权利仅限于海床和底土的矿

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以及属于定居种的生物。

同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又是有联系的，主要为：(1)关于海床和底土的权利问题，

例如，《公约》第56条第3款规定，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关于海床和底土的权利，应按照大陆

架制度的规定行事。可见，对于海床和底土的权利，大陆架制度优先于专属经济区制度。(2)在

关于大陆架定义的《公约》第76条第l款中，规定沿海国的大陆架如果宽度不到200海里时．

则可扩展到200海里的距离，其引入了专属经济区的200海里距离标准。(3)关于大陆架上的人

工岛屿、设施和结构，《公约》第80条规定，专属经济区第60条比照适用于大陆架上的人工岛

屿、设施和结构。(4)关于倾倒造成的污染及其执行，《公约》第210条和第216条的规定，同

样适用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即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成了相同的规制对象。从上可以看出，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的联系主要为调整或协调两者的关系，根本不同于两者的区别。

可见，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是各自独立的，不可替换。两制度的区别还体现在海域划界

应考量的要素上。

(二)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划界应考量的要素比较

尽管《公约》第74条和第83条未规定具体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应考量的要素，但从

国际法院和仲裁的判决中，可以认为，以下因素是法院或仲裁庭重点考虑的。

关于专属经济区的划界，考量的要素主要为：鱼种的分布与存量状况，过去的捕鱼业绩，沿

岸的地理、经济和社会状况，等等；而不重视地质、地形要素，只重视海岸线的长度、岛屿的存

在、比例等方面的地理要素，以及争端当事国的行为和第三国的行为①。与此相对照，在划分大

陆架的界限时，法院或仲裁庭主要考虑的是：地理因素，包括自然延伸、海岸形状、海岸线的长

度、岛屿的位置与性质；地质和地形上的要素，包括重大海床形体的改变；矿床的统一性、第三

国的利益等因素。可见，专属经济区界线的划定主要依据经济因素，而大陆架界线的划定主要依

据地质、地理和地形、自然资源尤其是非生物资源的结构和构造。显然，其符合设立专属经济区

和大陆架制度的初衷。

(三)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划界解决路径——临时安排

上已言及，《公约》因引入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国际社会存在许多的海域划界问题，

其未突显的要因之一为实际冲突未发生或利益冲突未实际化所致。应该说，有关国家达成最后海

域划界协议是最好的方法，但由于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复杂原因，多数划界争议很

难在短期内达成最后划界协议。为此，《公约》规定了延缓争议升级，临时处理划界争议的方法

——临时安排，而临时安排中的共同开发应是各方选择的有效解决方法之一，并在国家实践中得

到了应用和发展。例如，《公约》第83条第3款规定，在达成划界协议以前，有关各国应基于谅

①【日]小田滋：‘注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上卷)，有斐阁2002年版，第243页；C日】水上千之：‘专属经济区>，有

信堂2006年版，第257—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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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合作的精神，尽一切努力作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并在此过渡期间内，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

议的达成，这种安排应不妨碍最后界限的划定。从上可以看出，尽管“共同开发”未在该条款中

显现，但显然“临时安排”包括“共同开发”，且“共同开发”是“临时安排”的重要形式之一，

并具有国际法基础①。

结合《公约》第83条或第74条和《公约》第123条的规定②，有关国家为达成海域划界的

最后协议或临时安排，主要应遵行以下几项义务：第一，诚实履行磋商义务。即双方或多方应通

过对话、谈判等方法，协商解决与缩小争议分歧，互通信息，需诚意履行使磋商有效的义务。第

二，避免争议升级义务。即要求有关国家面对争议现状，不要采取单方面的行为和措施，保持克

制，避免争议进一步升级。第三，推进磋商成果义务。即在磋商中，各方应承担为推进协议达成

而努力的义务，坚持互谅互让，稳步推进磋商成果。第四，加强合作交流义务。即为最后达成协

议或阶段性共识或合意，各方应加强合作与交流，并遵守达成的共识。

五、结语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主要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因设立的目的、权利

基础、范围和内涵等方面的不同，它们是两个不同而独立的制度，不可替换。简言之，专属经济

区设立的目的，主要为规制生物资源的开发和与经济有关的活动；而大陆架制度设立的目的，主

要为规制海床及其底土的矿物资源的开发活动。同时，在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重叠区域进行

划界时，法院或仲裁庭考量的要素也是各有侧重的。最后，为最后达成划界协议和缔结临时安排

(包括共同开发制度)，要求有关各国进行充分的合作与磋商，并遵行相关义务，避免争议进一步

升级。

(责任编辑：吴绍中)

①参见[日]三好正弘《再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制下的共同开发’，载‘法学研究)第75卷第2号(2002年)，第眇一

94页。同时，。共同开发”也得到国际法院的认可，例如，国际法院在北海大陆架案中认为，大陆架划界可通过协议

解决，或达不成协议时可通过公平划分重叠区域．或通过共同开发的协议解决。s∞IcJ Re唧s，1969，p．53．另外，国
际法院法官在突尼斯·利比亚案(1982年)判决中也认为，共同开发是解决海洋边界争端的一个公平的替代方法。

0《公约>第123条规定，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在行使和履行本公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时。应互相合作。为此目的，这

些国家应尽力直接或通过适当区域组织：l，协调海洋生物资源的管理、养护、勘探和开发；2，协调行使和履行其在

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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